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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昌市预算单位政府采购承诺书 

 

预算单位名称：宜昌市城郊森林公园管理处 

主管部门：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 

承诺内容： 

   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、省委、市第七次党代会精神以及市委

市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，建设亲商惠民的一流营商

环境，落实政府采购主体责任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

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

以及其他政府采购规章制度文件要求： 

    一、科学、合理编制政府采购预算，做到“应编尽编，编实

编准”。 

二、所有政府采购项目建立《政府采购台账》。 

三、随部门预算公开同步在“中国湖北政府采购网”上集中公

开本年度政府采购意向信息。 

四、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签订政府采购合同，签

订合同后 2 个工作日内，在湖北省政府采购网进行合同公示；签

订合同后 7个工作日内，在政府采购备案系统网上备案。 

五、严格按照批准的预算开展政府采购，与中小企业签订政

府采购合同时，在付款期限、付款方式等方面应给予中小企业适

当支持。政府采购合同签订后,鼓励向具备条件的中标（成交）供

应商支付预付款，预付款比例一般不低于合同金额的 30%。 

六、政府采购合同履行完毕，应于收到供应商验收申请后 7

日内组织履约验收。对于满足合同约定支付条件的，自收到发票

后 5 日内完成资金支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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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在政府采购活动中，不得向供应商收取投标保证金、履

约保证金以及采购文件工本费。 

八、主管预算单位要组织评估本部门及所属单位政府采购项

目，政府采购限额标准以上，200 万元以下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

目、400 万元以下的工程采购项目，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，应

当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；超过 200万元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、

超过 400 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，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，预留该

部分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 50%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，其中

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 60%。 

九、落实消费扶贫政策，在 832 平台上填报预留份额、购买

农副产品、完成预留比例（2022 年预算单位食堂通过“832 平台”

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金额不低于当年食堂消费农副产品金额的

15%；工会福利采购部分，有独立工会经费的预算单位，人均通过

“832 平台”采购金额不得低于 200 元）。 

十、积极配合金融机构和中小微企业在“宜昌市政府采购合

同融资平台”开展融资业务。对有需求的中小微企业在政府采购

合同签订后申请融资的，应积极配合做好约定回款账户变更等工

作，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、融资贵的问题。 

十一、建立完善的政府采购内控制度及监督检查制度。 

十二、建立政府采购专人负责制，各主管部门做好组织领导

工作，督促所属单位按要求完成政府采购各项工作任务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日期：2022 年 2 月 21 日 


